
    區議會文件 2013／第 73 號  

 (於 22.10.2013 會議討論) 

 

 

提名元朗區議會轄下委員會增選委員的安排 

 

 

目的 

 本文件旨在徵求議員通過有關提名元朗區議會轄下委員會增選委員的安

排。  

 

 

背景 

2. 提名及委任增選委員的程序載於《元朗區議會常規》附錄 III。  

 

3. 元朗區議會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會議上，通過委任四十一名人士加

入區議會轄下四個委員會成為增選委員(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均不設增

選委員)，任期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建議  

4. 區議會轄下委員會的增選委員的任期一般為不超過兩年。現建議新一任委

員會增選委員的任期將由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提名的安排如下︰  

 

1.  提名增選委員的期限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五 )

下午六時正  

提名表格及填寫資

格聲明表格說明見

附件一及附件二  

 

2.  考慮及通過增選委員

名單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星期二 )的

元朗區議會會議  

 

 

 

 

徵詢意見  

5. 請議員考慮通過上述第 4 段建議的提名委員會增選委員的安排。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三年十月  

 














